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

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

救助管理站主要职能是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主动救助和站内临时救

助、流浪未成年人救助关爱保护等工作，承担着川东北片区的达州、巴中、南充、

广安及重庆等地部分省内外流浪乞讨人员和特殊困难救助对象的接送工作和本

县的救助管理任务。我县区位独特，救助量较大，救助任务繁重、工作风险较高，

流浪乞讨人员基本属于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人群，认知能力、自理能力较差，

行为可控性不高，救助管理站年平均救助量达 300 人次左右。为进一步做好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服务工作，经站支委会研究并上报县民政局批准通过采购服务方式

引进专业机构为受助人员提供主动救助、生活救助、返乡救助等救助服务。

采购标的所属行业

☐ 农、林、牧、渔业 ☐ 住宿业

☐ 工业 ☐ 餐饮业

☐ 建筑业 ☐ 信息传输业

☐ 批发业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零售业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交通运输业 ☐ 物业管理

☐ 仓储业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邮政业 ☑ 其他未列明行业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生活救助服务

（1）受助人员护理照料服务



1. ★服务人员不少于 6人。

2. ★受助人员护理照料需提供 24 小时服务和夜间值守、巡查服务。（提供承诺

函，格式自拟）

3. 服务工作要求：完成受助人员入站安全检查，完善受助人员入站、离站手续；

对入站的受助人员进行个人卫生清洁；观察受助人员在站内的情绪，主动与

其沟通、交流，并及时向工作人员汇报；负责救助区域卫生维护，保持整洁、

干净，床上用品及时更换，清洗消毒；保障站内安全，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

工作。

（2）受助人员生活保障服务

1. ★炊事员不少于 1人，厨房勤杂人员不少于 1人。

2. ★受助人员生活保障服务人员需持有健康证，无传染性疾病，无精神病史，

无其他不适合本岗位工作的情形。炊事员主要负责为站内受助人员加工烹饪

符合卫生要求的膳食；按规定进行食品安全留样，预防食物中毒；负责食堂

区域卫生；严格落实收货制度，注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确保食品安全；完

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3. 服务时间要求：炊事员、勤杂人员保证每天按时为受助对象提供早、中、晚

餐，若出现需要处置的事务，须随时到岗提供服务。

4. 服务工作职责：炊事员、勤杂人员为受助人员提供符合卫生要求的饮食，照

顾特殊受助人员的饮食。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主动救助服务

（1）街面主动救助服务

1. ★服务人员不少于 4人。

2. ★受助人员街面主动救助服务人员需熟悉办公软件，有较好的沟通能力。（提

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3. 服务时间要求：根据采购人要求提供服务，但不少于正常上班时长。若出现

需要处置的事务，须随时到岗提供服务。

4. 服务工作职责：

（1）街面主动救助。发现街面的求助人员给予及时有效救助，完成影像采集并

及时录入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系统。对不愿接受救助的对象发放物资进行登记。认



真填写街面劝导救助登记本。主动与公安、综执等部门沟通衔接，做好记录。

（2）配合开展好“夏季送清凉”、“冬季送温暖”两个专项救助活动。

（3）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返乡救助服务

（1）返乡救助等车辆保障服务

1. ★驾驶员不少于 1人。

2. ★受助人员护送返乡车辆保障服务人员需持 C1 及以上等级驾驶证，有三年

以上实际驾龄，驾车经验较丰富，无重大交通事故记录，身体健康无其他不

适合本岗位工作的情形。（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3. 服务时间要求：全天 24 小时。

4. 服务工作要求：根据派车工作人员安排及时完成出车任务；做好车辆日常保

养、维护工作，保证车辆安全行驶；按相关规定办理车辆的年检、保险等工

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注：带“★”号项为本项目为实质性要求，不允许负偏离，否则响应文件

作无效处理。

三、考核办法（采购人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考核评分表）

考核办法由采购人考核小组对成交供应商提供的各项服务履行情况进行考

核。

1、考核具体事项：考核分为季度考核、年终考核。

（1）季度考核：日常检查和季度考核相结合，重大问题随时提出整改意见，

日常检查结果在每季度末进行一次汇总，由考核小组成员分别打分后，按平均分

进行计算，最后的平均分为供应商派驻服务计划服务人员的综合得分，季度考核

85 分以下每减少 1分扣 1000 元并限期整改，考核结果计入年度考核，连续 2个

季度考核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关系，成交供应商承担相应损失。

（2）年终考核在每年年底进行。考核分数为每个季度考核分数的综合平均

分。

2、考核等次：考核结果分为 2 个等次，85（含）—100 分为合格，85 分以

下为不合格。

3、考核结果运用：采购人在每季度结束次月 5日前完成对供应商的考核，



并将考核结果以书面形式告知服务公司。对考核不合格的服务项目及服务人员应

按要求 24 小时内完成整改。

4、季度考核结果将作为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服务费的依据。

5、考核评分表如下：

考核项目 服务质量标准 分值 监督考评标准 得分

十一、生

活

救

助

服

务

十二、

60

分

受

受

助

人

员

护

理

照

料

服

务

35

分

根据采购人意见着装

统一，受助区 24 小时有人

值守。

3
发现一次脱岗或违规

现象扣 0.5 分。

负责站内受助对象精

细管护和生活照料工作，态

度和蔼，遵从操守，不得刁

难受助人员，不准扣押受助

人员证件、财物，不准调戏

妇女，不得吵闹，辱骂打斗。

对未成年人、老人、智力障

碍等特殊受助对象进行重

点监护或保护性护理。按时

为受助人员理发、协助行动

不便受助人员洗澡如厕、穿

脱衣服、饮食及户外活动

等。日常常规 2小时对受助

人员居住生活区巡查一次，

特殊情况下按要求增加巡

查次数。遵守上下班交接制

度，必须现场交接班，如实

填写交班、值班巡查记录；

发现受助人员突发疾病及

时上报送医，如实记录。保

管好值班钥匙等。发现问题

及时上报，不得瞒报、迟报。

并做好交接班和详细护理

记录。

10

发现违规或不符合要

求一次扣 0.5 分，出现

安全事故考核为不合

格。

受助人员床单被褥每

周更换、清洗、消毒一次，

受助人员衣裤鞋袜随脏随

换洗消毒。

4

保证受助人员床单被

褥使用后一人一换，保

持床面清洁卫生，及时

提醒受助人员整理。发



现不合规一次扣 0.5

分。

做好来站求助对象所

带行李、包裹的检查工作，

对受助人员携带的易燃、易

爆、有毒、尖锐物品要及时

报告工作人员。

2

未做好安全检查、物品

检查登记的，发现一次

扣 0.5 分，发生重大安

全事故考核为不合格。

完善受助人员入站、离

站手续。
3

未完善受助人员入站、

离站手续，发现一次扣

0.5 分。

观察受助人员在站内

的情绪，主动与其沟通、交

流，并及时向工作人员汇

报。

3

不主动与受助人员沟

通及不满足受助对象

合理需求，发现一次扣

0.5 分。

提前将被救助人员的

就餐人数告知食堂，为受助

人员传送饭菜，负责本区域

的环境卫生和消杀工作，负

责受助对象送餐及餐具清

洗消毒。

2

及时收回受助人员餐

具、餐具清洗消毒，不

符合要求一次扣 0.5

分。

对入站的受助人员进

行个人卫生清洁。
3

无正当理由，未给受助

人员进行洗澡等个人

卫生清洁，发现一次违

规扣 0.5 分。

对站内安全巡查和站

内指定区域的巡视到位。常

规白天巡查不少于 5 次、夜

间巡查不少于 3次，特殊情

况按要求增加巡查次数。

3

巡查不到位或违反相

关规定的，发现一次扣

0.5 分。

做好站领导交办的其

他工作。
2

无正当理由拒绝执行

的扣 0.5 分。

受

受

助

人

着装统一，餐饮服务人

员必须持有食品健康证，并

按规定进行年度体检。

2

未持证或证件过期，未

提供每年体检报告的，

扣 1分。

厨房工作人员严格遵

守作息时间，按时开餐（早

上 8：00，中午 12：00，晚

上 6：00）不擅离职守、串

4
发现违规或不符合要

求一次扣 0.5 分。



员

生

活

保

障

服

务

25

分

岗、脱岗，按要求做好每餐

饮食供给。

按规定分类做好食堂

原辅食材保存储藏，做到无

过期变质食品。遵守安全操

作规程，合理使用操作工

具，合理使用原材料，节约

水、电、气。

5

发现违规或不符合要

求一次扣 0.5 分，发生

食品卫生事故考核为

不合格。

厨房工作人员严格遵

守《食品卫生法》及各项制

度，搞好厨房、餐厅卫生。

4
发现违规或清洁卫生

不达标扣 0.5 分。

厨房工作人员严格落

实食品留样 48 小时制度，

杜绝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

4

食品不留样或不符合

要求未记录的一次扣

0.5 分。

厨房工作人员定期对

厨具、餐具及环境进行消毒

并做好记录。

4 未消毒一次扣 0.5 分

做好站领导交办的其

他工作。
2

无正当理由拒绝执行

的扣 0.5 分。

合计分值 60 得分小计

二

二

、

主

动

救

助

服

务

街

街

面

主

动

救

助

服

务

务

发现街面的求助人员

给予及时有效救助。
5

发现一次脱岗或发现

街面的求助人员未给

予及时有效救助，发现

一次扣 0.5 分。

完成影像采集并及时

录入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系

统。

2

未完成影像采集并及

时录入全国救助管理

信息系统，发现一次扣

0.5 分。

对不愿接受救助的对

象发放物资进行登记。
2

对不愿接受救助的对

象无正当理由未发放

物资或未进行登记，发

现一次扣 0.5 分。

认真填写街面劝导救

助登记本。
2

未认真填写街面劝导

救助登记本，发现一次

扣 0.5 分。

主动与公安、城管等部

门沟通衔接，做好记录。
3

未主动与公安、城管等

部门沟通衔接，做好记



四、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 服务期限：服务期限一年，年度考核合格后续签下一年度合同，续签合同不

超过两年。如考核不合格，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此服务合同并不承担责任。

2. 服务地点：具体以采购人指定为准。

3. 支付方式：按季度支付，每季度结束次月经考核合格后按财政支付程序付款。

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出付款申请并提供发票，采购人收到付款申请后向成交供

22

分

22

分

录，发现一次扣 0.5分。

配合开展好“夏季送清

凉”、“冬季送温暖”两个

专项救助活动。

6

未开展好“夏季送清

凉”、“冬季送温暖”

两个专项救助活动，发

现一次扣 0.5 分。

做好站领导交办的其

他工作。
2

无正当理由拒绝执行

的扣 0.5 分。

合计分值 22 得分小计

三

三

、

返

乡

救

助

服

务

1

18

分

返

返

乡

救

助

等

车

辆

保

障

服

务

1

18

分

严格遵守作息时间，工

作认真敬业，驾驶人员 24

小时待命。文明行车、安全

驾驶，上班期间着装整洁。

严禁酒后上班。

4

擅离职守、工作不负责

任、工作不到位或违犯

交规一次扣 0.5 分。

根据派车工作人员安

排及时完成出车任务。
4

未及时完成出车任务，

一次一项扣 0.5 分，发

生重大安全事故考核

为不合格。

做好车辆日常保养、维

护工作，保证车辆安全行

驶。

4
发现违规或不符合要

求一次扣 0.5 分。

做好接送站、行政用车

保障工作和工作用车的清

洗消杀及保障工作。

4
发现未清洗消杀扣 0.5

分。

做好站领导交办的其

他工作。
2

无正当理由拒绝执行

的扣 0.5 分。

合计分值 18 得分小计

合计 总分 100 得分总计



应商支付当季款项（遇节假日顺延），达到付款条件之日起 10 日内向成交供应

商支付当季合同总金额的 25%。（具体以合同签订为准）

4. 报价要求：报价应是最终用户验收合格后的总价，包含但不限于所有服务人

员服务费、体检费、管理费、服装费、税费等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所有费用。供应

商应根据本项目的实际与自身情况，并充分考虑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导致的风险。

若因供应商原因造成的漏报、错报而导致本项目无法履行的，由供应商负责，采

购人不承担任何费用。

5. 验收标准和方法：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

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政府采购需

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 号）的要求及国家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方

法和内容进行验收。

6. 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如因成交供应商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

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

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成

交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其他未尽事宜，由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在签订采购合同时详细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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